
关于明溪县2019年县本级

财政收支预算调整及其它重大财政

事项报告的议案说明

明溪县财政局  张扬伟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受县政府委托，就县人民政府向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提请审批的《关于提请审议2019年县本级财政收支预算调整及其它重大财政事项报告的议案》作如下说明，请予审议。

一、地方公共财政收支预算调整及平衡情况

（一）地方公共财政总收入调整情况

1、上级专项补助收入调增42234万元。主要是全年争取上级补助资金预计96106万元，比年初预算（提前下达数）增加42234万元。其中：转移性补助收入增加5262万元，专项补助收入增加36825万元。

2、债券转贷收入调增18292万元。主要是2019年省上下达我县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28922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8292万元，置换债券10630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18292万元。

3、调入资金调增4715万元。一是2019年要实现预算收支平衡预计需调入资金15035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715万元；二是按照国务院规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结余不能超过当年收入的30%，因此，从政府性基金收入调入4000万元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地方公共财政支出调整情况

根据县委、县政府对相关工作的部署以及实际支出需要，县本级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调增42545万元（详见附表二），其中：人员经费增加支出340万元、上级专项补助增加支出22945万元、一般债券安排项目增加支出18292万元、县本级安排的专项支出增加968万元。加上上解支出增加200万元，补助下级支出增加17997万元（财力补助952万元，专项补助17045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4517万元，县本级共计调增支出65259万元。

1、人员经费支出增加340万元。经审核汇总各单位报送的人员工资追加（减）单据，2019年县本级共需追加人员经费12249万元，其中：年终绩效奖4013万元、综治平安建设奖3212万元、中央调资及晋升1910万元、精神文明奖989万元、离退休人员过节费702万元、公务员（含参公）应休未休491万元、抚恤金379万元、公安执勤岗位津贴232万元、教师一次性退休补助127万元、义务教育阶段电话费补贴105万元、公务员嘉奖等其他增资88万元。扣除2018年年底提前发放年终奖及中央调资2909万元，还需追加人员经费9340万元，其中：2019年年初预算预留9000万元，增加支出340万元。
2、上级专项补助增加支出2294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减少3705万元（主要是省上提前下达的革命老区专项资金3840万元按照具体支出项目调整到其他功能科目）、国防支出增加23万元、公共安全支出增加790万元、教育支出增加2826万元、科学技术支出增加1190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增加58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减少1868万元（主要是按照支出责任划分省上提前下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2424万元及困难群众救助补助652万元列入乡镇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增加2031万元、节能环保支出减少349万元（主要是按照支出责任划分省上提前下达重点流域生态补偿资金2907万元部分列入乡镇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增加1960万元、农林水支出增加14528万元、交通运输支出增加805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增加429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增加423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增加192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44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增加162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725万元、其他支出增加762万元。

3、一般债券增加项目支出18292万元，具体为：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500万元。其中：公共事业服务大楼建设2000万元、数字明溪建设项目1500万元。

（2）公共安全支出500万元。其中：平安明溪建设500万元。

（3）教育支出3000万元。其中：药谷小镇幼儿园建设1000万元、实验小学东部校园建设1000万元、县实验小学迁建项目1000万元。

（4）城乡社区支出8192万元。其中：药谷小镇主干道建设5000万元、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建设2000万元、过境路口提升改造800万元、紫岭路二期城区雨污分流及污水管网改造392万元。

（5）农林水支出1500万元。其中：乡村振兴建设1000万元、扶贫项目建设500万。

（6）交通运输支出1600万元。其中：莆炎高速公路连接线项目建设1600万元。

4、县本级专项支出增加968万元，其中：增加专项5个，共计3468万元：

（1）公共安全支出增加99万元。其中：监察委办案留置看护人员经费99万元。

（2）教育支出增加1684万元。其中：第二实验小学迁建工程项目1205万元、培优补差经费260万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职工电话费补贴101万元、文明奖自筹20%部分116万元。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1460万元。其中：2014年10月后退休人员试点期间个人缴费及利息1274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186万元。

（4）城乡社区支出增加193万元，其中：城区环卫作业市场化经费193元。

（5）债务发行费用增加32万元。

减少专项7个，共计2500万元：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减少300万元。主要是按上级要求人才专项支出年初预算需安排450万元（按上年支出0.3%），当年预计支出150万元，调减支出300万元。

（2）科学技术支出减少300万元。主要是通过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县本级年初安排气动工具检测中心建设专项100万元及企业科技投入经费200万元不需使用，调减支出300万元。

（3）节能环保支出减少200万元。主要是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补助，年初预算安排的其他环保专项200万元不需使用，调减支出200万元。

（4）农林水支出减少300万元。主要是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补助，年初预算安排防洪堤建设资金200万元及乡村振兴示范村资金100万元不需使用，调减支出300万元。

（5）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减少200万元。主要是年初预算安排兑现总部经济政策奖励资金500万元，当年预计支出300万元，调减支出200万元。

（6）住房保障支出减少600万元。经住房公积金中心反馈，年初预算安排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600万元当年无法缴库，相应调减支出600万元。

（7）预备费减少600万元。年初预算预备费安排800万元（用于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难以预见的特殊支出）， 当年预计支出200万元，调减支出600万元。

（三）县本级地方公共财政预算调整后平衡情况

上述收支调整后，县本级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4470万元，加上返还性补助收入184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54263万元（其中财力性补助39289万元），专项补助收入40000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28922万元，上年结余9423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17万元，调入资金18518万元（政府性基金18500万元、国有资本经费预算18万元），下级上解收入1660万元，收入总计179616万元。县本级地方公共财政支出132467万元（本级支出75336万元、上级专项支出38839万元、地方政府债券支出18292万元），加上上解支出32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0630万元（置换债券10630万元），补助下级支出19397万元（财力补助2352万元、专项补助17045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517万元，支出总计170211万元。收支相抵，预算结余9405万元，其中：专项结转下年支出9405万元（详见附表四）。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调整及平衡情况（县本级）

(一)收入调整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调减4700万元。根据我县实际情况，建议将我县2019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数调整为28600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4700万元，下降14.11％，其中：污水处理费收入增加300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减少5000万元（补充耕地交易指标款减少5000万元）。
2、上级专项补助收入调增2500万元。主要是全年争取上级专项补助资金预计2500万元。

2、债券转贷收入调增8500万元。主要是2019年省上下达我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8500万元。

 (二)支出调整情况。根据支出需要，将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为25590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7710万元，下降23.15％，主要是：专项债务资金增支8500万元（南方制药退城入园土地收储2000万元、药谷小镇南侧开发及道路建设2500万元、县经济开发区储备地块1600万元、奋发山海协作产业园储备地块1000万元、新材料及医药中间体项目400万元、南山商住地块开发项目100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增加420万元，上级专项资金支出增加2200万元；高速公路资金本金减支12470万元，铁路资本金减支4160万，药谷小镇等基础设施建设减支3000万元。

(三)平衡情况。上述收支调整后，政府性基金收入28600万元，专项补助收入2500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8500万元，上年结余11691万元，收入合计51291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25590万元，调出资金18500万元，支出合计44090万元。收支相抵，基金滚存结余7201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结余6901万元（详见附表五）。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及平衡情况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年初预算75万元，其中：宏源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上缴48万元，富源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上缴9万元，物资总公司上缴18万元。因宏源电业利润大幅增长，建议将我县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调整为93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18万元，其中：宏源电业增加18万元。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年初预算75万元，建议支出不做调整，收支相抵，结余18万元。根据《预算法》等相关规定，建议将结余资金18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弥补收支缺口（详见附表六）。

四、需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其它重大财政事项情况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闽政办〔2015〕35号）和《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闽财预〔2015〕26号）的有关精神，我县积极开展财政结转结余资金清理收回工作。截至2019年1-11月，全县共清理收回财政结转结余资金4197万元，其中：省市专项结转结余资金459万元，财政专户结转结余资金1111万元，县直部门结转结余资金2208万元,重点流域生态补偿存量资金150万元，债券项目存量资金269万元；加上上年结余343万元，收回财政结转结余资金合计4540万元。截至目前，以上资金已使用3537万元，其中：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17万元（弥补人员经费支出缺口）、用于高风险猪场应急处置891万元、气动工具城景观改造提升工程364.11万元、巡察保障中心及纪委执纪业务用房建设262万元、迎宾大道（城区段）街道整治200万元、一中迎省二级达标校设备购置及维修200万元、党校学员宿舍楼及附属设备采购200万元、五谷仙庙绿道设施建设146万元、创建省级文明县城经费137万元、公交公司运营亏损补贴100万元，剩余资金1003万元将继续用于补齐民生短板及县委县政府重大发展战略和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支出。

以上调整说明及重大财政事项请县人大常委会审议。

附件： 

1.明溪县2019年地方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调整情况表

2.明溪县2019年县本级地方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调整情况表

3.明溪县2019年财政收支预算平衡调整情况表

4.明溪县2019年县本级财政收支预算平衡调整情况表

5.明溪县2019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调整情况表

6.明溪县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调整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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